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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动产登记立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阅读次数：  601 

2014年6月21日，“中国不动产登记立法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行。此次研讨会由法学研究所主办，全国

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土资源部领导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

究所等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与会学者对我国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立法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有价值的建

言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孙宪忠研究员就其完成的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成果《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建议稿）的立法指导思

想和基本制度框架作了全面的阐释。这项委托成果共计7章，共70个条文，每个法律条文包括说明、立法理由、立法例，研究项

目在去年10月完成，并且在今年5月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孙宪忠指出，不动产登记是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登记，在法理

上被称为“物权公示”，即将民事主体的不动产物权记载于国家设立的不动产登记簿上，借助不动产登记的公开性，使得这种权

利获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不动产登记的立法功能在于为不动产物权变动提供法律根据，而不是行政管理，这也是建议稿中篇章

安排和条文撰写的基本出发点。在法律性质上，不动产登记法是物权变动的程序立法，建议稿以登记流程为基点形成系统规范，

以登记作为法律事实的确认为核心。同时，建议稿就中国存在的多部门登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等

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针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乱象，孙宪忠研究员提出“五统一原则”，即登记法律根据的统一、

登记法律效果的统一、登记机关的统一、登记基本程序的统一、登记簿以及权属证书的统一。立法的基本思路是采用托伦斯登记

制，依据土地编成主义，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簿。这既是公示原则的要求，也方便国家实行统一登记、方便人民依据土地地籍

查询不动产之上的权利状态。随后，他就社会各界关注的不动产登记立法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强调不动产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

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无法承载反腐倡廉的政治功能，更不能为了反腐倡廉而破坏不动产登记规范的技

术性，违背立法科学的原则。 

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与会领导高度肯定了孙宪忠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对国家立法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

教授对建议稿的学术价值和中国问题意识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财经大学陈华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渠涛教授等与会学者高度

肯定“五统一原则”在不动产登记立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并重申了立法科学性、规范技术性在不动产登记立法中的指导

作用。另外，与会学者不但就中国不动产登记立法中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而且也就日本和德国的不动产登

记立法沿革和制度设计比较深入的比较分析。比如，西南政法大学谭启平教授、中山大学于海涌教授和北京大学金锦萍副教授立

足国情、从现实出发，围绕着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不动产登记制度和不动产信托登记等相关问题同与会领导、学者进行了热烈

的学术交流。 

最后，孙宪忠研究员总结回顾了《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建议稿）的编写历程，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显著成果，并对

《不动产登记条例》的正式实施寄予了美好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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